附件：
五子棋项目出国（境）参赛行为规范
（征求意见稿）
 
为指导规范我国五子棋项目运动队（员）、广大五子棋爱好者出国（境）参加各级各类赛事活动，全面维护国家形象、项目声誉，弘扬中华棋文化，保障参赛人员合法权益，体育总局棋牌中心特制定本行为规范。本规范适用于出国（境）参加五子棋赛事活动的各类组织与个人。
一、恪守公民责任，彰显国家形象
（一）强化国家意识与民族荣誉感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，自觉维护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及民族尊严，不发表、不传播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论，不参与任何涉及政治敏感、危害国家形象的活动。
（二）在赛事相关公共场合（含开闭幕式、颁奖礼），遇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、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，须脱帽肃立、行注目礼，禁止交头接耳、随意走动、摆弄电子设备等不庄重行为。
（三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展现中国棋手良好的文明素养与大国风范。
二、筑牢安全防线，保障行程顺畅
（一）出入境与物品管理
严格遵守我国及到访国家（地区）法律法规和海关规定，严禁携带违禁物品出入境；不得为他人携带任何行李、包裹或不明物品；如携带超出允许范围的现金按规定向海关申报；慎重携带个人或团队所需药品，并备好处方及医疗证明。
（2） 日常安全防护
1.规范自身行为，不要单独外出活动，不得前往偏僻区域、高犯罪率地段及涉黄、涉赌、涉毒、黑市等违法违规场所；熟记当地应急电话，提前勘察住宿地、比赛场馆的安全通道、消防设施位置，熟悉应急疏散路线；参赛队伍应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明确应急联络人及求助渠道。
2.妥善保管出访证件和个人财物，出访证件提前复印备份，复印备份件和原件分别放置；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。
（3） 应急处理
1.如发生证件、财物被盗或丢失，要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报案，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，并持本人身份资料到我驻外使领馆申请补发旅行证件。
2.如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，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，并向我国驻外使领馆报告。必要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+86-10-1230或+86-10-59913991，或我驻外使领馆24小时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。
3.如遇赛事活动举办地警察检查护照等证件时，应先请其出示证件保持配合，同时记录警号、警车号等信息以备核查，避免受骗。 
三、规范言行仪表，展现文明素养
（一）礼仪与形象管理
1.着装需符合场合要求。比赛期间按赛事规定穿着统一队服，开闭幕式、颁奖礼等正式场合穿着正装或队服，避免穿着拖鞋、背心等非正式服饰出入公共区域。日常出行衣着整洁得体，不穿印有不当图案、文字的服装。
2.遵守公共秩序，不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、大声喧哗，不在禁烟区域吸烟（含酒店房间、赛场公共区）；尊重当地宗教信仰、饮食禁忌、社交礼仪。
（二）沟通与媒体应对
1.与境外人员交流时，语言文明礼貌，不使用歧视性、攻击性词汇，若语言不通，可借助翻译软件沟通，避免因误解引发冲突；团队内部团结协作，不发生争吵、推诿等影响团队凝聚力的行为。
2.接受媒体采访前，需经领队（或棋牌中心指定的负责人）同意，回答内容应积极健康，聚焦赛事本身，不涉及政治、宗教、敏感社会话题，不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。
四、强化团队管理，提升参赛效能
（一）领队、教练员需履行管理职责，赛前组织参赛人员学习本规范及外事纪律；赛中实时关注参赛人员的竞技状态、心理状态及安全情况，及时解决团队内部矛盾；赛后组织总结会，梳理参赛经验，上报赛事成绩及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需服从团队管理，遵守团队作息制度，不得擅自离队；训练期间按教练员要求完成训练计划，不无故缺席。
（三）随队人员需遵守团队规定，不干扰训练、比赛秩序，不进入赛场禁止区域。
五、严守赛事纪律，捍卫体育精神
（一）赛前准备要求
1.按要求提交参赛材料，确保材料真实有效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2.主动学习赛事文件，仔细研读赛事规程、补充规定、竞赛办法。
（二）赛场行为规范
严格遵守赛事组织单位和组委会的相关规定和要求。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风尚，尊重裁判、尊重对手、尊重观众，自觉维护五子棋竞赛的公平、公正，展现中国运动员积极向上、顽强拼搏、团结协作、公平竞争的风采。不得有无故弃赛、消极比赛等有损体育精神的行为。
（三）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
1.严格遵守国际连珠联盟及体育总局棋牌中心的赛风赛纪规定，坚决杜绝假棋、赌棋、操纵比赛、贿赂裁判或对手等“假赌黑”行为，不与其他选手串通比赛结果，不故意放弃比赛。
2.充分了解所参加赛事反兴奋剂相关要求，提前做好用药相关申报。赛前赛中做好个人食品、药品和营养品等“三品”管理。比赛期间自觉接受赛事举办单位、组委会、裁判等赛事组织方合理的询问、调查、兴奋剂检测。 
（四）违规处理机制
熟知体育总局棋牌中心颁布的《五子棋赛事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》等制度规范。对于各类五子棋组织、个人出国（境）参加五子棋比赛出现赛风赛纪违规违纪行为，受到组织单位、赛事组委会处罚的，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将对违规违纪行为涉事组织、个人和关联方做出进一步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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